更新日期  103.07.31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標準作業程序
低收入戶孕產婦及嬰幼兒營養品代金補助

1、 目的:

為加強照顧低收入戶孕產婦及嬰幼兒營養補給，並減輕低收入戶家庭經濟負擔，提供孕產婦及嬰幼兒營養品代金補助。
2、 摘要:列冊本市低收入戶之孕產婦及未滿1歲之嬰幼兒如有營養補給需求得至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課提出申請。
3、 受理機關：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課。
4、 相關法令及規定:
一、社會救助法。
二、桃園市低收入戶孕產婦及嬰兒營養品代金補助作業要點。

5、 民眾應附證件、書表、表單、其他文件及份數:
     一、孕產婦營養品代金：

    (一)桃園市低收入戶孕產婦及嬰幼兒營養品代金補助申請表。
       【(民)表1】
    (二)領據。【(民)表2】

         (三)公立或衛生署評鑑合格醫療院所之醫師診斷證明書             
             正本1份。
         (四)營養品付款原始收據正本。
         (五)申請人匯款帳號存摺封面影本。
     二、嬰幼兒營養品代金：

    (一)桃園市低收入戶孕產婦及嬰幼兒營養品代金補助申請表。

             【(民)表1】

         (二)領據。【(民)表2】

         (三) 申請人或法定代理人匯款帳號存摺封面影本。
6、 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附件:無。
7、 名詞解釋: 
低收入戶：經核定收入低於當年度市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費，財產不超過低收入戶動產、不動產公告金額。

8、 其他: 
一、孕產婦營養品代金：婦女於妊娠過程中及分娩後2個月內因醫療需求，經醫師診斷認為需營養補充者，以每2個月申請1次為限，每人每次申請補助金額不得逾新台幣2,000元。
二、嬰幼兒營養品代金：未滿1歲嬰兒1人1次，補助金額新台幣5,000元。
9、 作業內容:

     一、流程圖：如後附。

     二、流程說明：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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